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建省财政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州海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文件

	闽科专〔2021〕7号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建省财政厅 福州海关 厦门海关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印发《福建省核定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进口单位名单实施细则（试）》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财政局，各隶属海关，国家税务总局福建各设区市税务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财金局、国家税务总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税务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福建省核定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进口单位名单实施细则（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建省财政厅      

福州海关             厦门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2021年7月9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核定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

政策进口单位名单实施细则（试行）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根据《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21〕26号）和《财政部 中央宣传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广电总局关于“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关税〔2021〕27号）精神，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的单位包含对公众开放的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站、台）、气象台（站）、地震台（站）以及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的植物园、标本馆、陈列馆等所属对外开放的科普基地（以下统称进口单位）。

第三条 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福州海关、厦门海关、省税务局负责核定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的进口单位名单。

第四条 设区市科技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省直（中直）单位（以下统称归口管理单位）负责所在区域或所属单位的进口单位免税资格归口管理工作。

第五条 进口单位免税资格的核定、复核工作，原则上每年组织1次。

第二章  进口单位免税资格核定
第六条 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的科技馆，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专门从事面向公众的科普活动；

（二）有开展科普活动的专职科普工作人员、场所、设施、工作经费等条件。

第七条 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的自然博物馆、天文馆（站、台）、气象台（站）、地震台（站）以及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的植物园、标本馆、陈列馆等对外开放的科普基地，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面向公众从事科学技术普及法所规定的科普活动，有稳定的科普活动投入；

（二）有适合常年向公众开放的科普设施、器材和场所等，每年向公众开放不少于200天，每年对青少年实行优惠或免费开放的时间不少于20天（含法定节假日）；

（三）有常设内部科普工作机构，并配备有必要的专职科普工作人员1人以上。

第八条 申请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的单位，应于每年8月31日前填写《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资格申请表》（附件1），报送归口管理单位审核。

第九条 归口管理单位应对照申请表有关要求，审核填写内容和材料是否规范、完整、有效，并提出审核意见，于9月30日前汇总报送省科技厅。

第十条 省科技厅收到申请表后，会同省财政厅、福州海关、厦门海关和省税务局，共同核定享受政策的进口单位名单，于11月30日前函告福州海关、厦门海关，同时抄送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工信厅、省新闻出版局、省电影局、省广电局，报送科技部。凡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进口单位，一并函告其依托单位。

第三章  进口单位免税资格复核和变更
第十一条 已取得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资格的进口单位，每年应填写《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复核申请表》（附件2），通过归口管理单位向省科技厅提出享受进口免税资格的复核申请。

复核申请时间与新申请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进口单位核定工作同期进行。

第十二条 未经复核及经复核不符合享受政策条件的单位不予列入当年度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进口单位名单。

第十三条 进口单位发生名称、业务范围、单位性质等重要信息变更的，应填报《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资格变更申请书》（附件3），通过归口管理单位向省科技厅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交相应佐证材料。
第十四条 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福州海关、厦门海关和省税务局按照本细则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十条的规定，核定变更后的单位自变更登记之日起能否继续享受政策，注明变更登记日期。省科技厅将核定结果函告福州海关和厦门海关，抄送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工信厅、省新闻出版局、省电影局、省广电局，报送科技部。
第十五条 省科技厅函告福州海关和厦门海关的进口单位名单应注明批次。其中第一批进口单位名单自2021年1月1日实施，至第一批名单印发之日后30日内进口单位购买科普用品已征的应免税款，准予退还；以后批次的名单，自印发之日后第20日起实施。每个批次的截止有效期以函告文件为准。

第四章  违规处理
第十六条 进口单位应按有关规定使用免税进口商品，如违反规定，将免税进口商品擅自转让、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在本细则剩余有效期限内停止享受政策。
进口单位如存在以虚报情况获得免税资格的，由省科技厅会同相关部门查实后，函告进口单位所在地直属海关。自函告之日起，该进口单位在本细则剩余有效期限内停止享受政策。

第十七条 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违反执行免税政策规定的行为，以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附则

第十八条 本细则有效期为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附件：1.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资格申请表

        2.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复核申请表

3.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资格变更申请表

附件1

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申请表

进口单位名称：
（填写全称，加盖公章 ） 
主管单位：
设区市科技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或省直、中直单位 
企业联系人：
（包括两名联系人姓名、所在部门及职务、办公电话、手机、传真） 
填报时间：年  月  日

填 报 说 明
一、申请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单位，应填写此申请表。

二、请严格按照要求填写各项内容，提供相关材料。

三、报告中第一次出现特定用语、专业术语或外文名词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再出现同一词时可以使用缩写。 
四、填报格式说明：请用A4幅面编辑，正文字体为4号仿宋体，单倍行距。一级标题3号黑体，二级标题3号楷体。 
五、申请报告纸质版一式六份，电子版（光盘）一份。

	一、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成立时间
	

	单位地址
	
	组织机构代码
	

	是否独立法人
	是（ ）；否（）
	业务范围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其他组织（）

	是否有违法或失信行为
	

	二、科普工作基本情况

	科普场馆面积
	
	机构设置情况
	

	科普工作经费
	
	专职和兼职科普工作人员情况
	

	科普场馆设施建设情况
	
	科普活动

开展情况
	

	三、审核意见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填表说明：
（一）基本信息 
1.单位名称：应填写全称。

2.组织机构代码：根据事业单位组织代码证或市场监督局颁发的登记证书填写，并附复印件。非法人单位，不用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2.业务范围：独立法人位性质、业务范围、财务情况等。

（二）科普工作情况 

1.科普场馆面积：提供有权使用的场地证明材料。包含产权证、房屋购买合同、租赁合同等。

2.机构设置情况：说明单位或部门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3.科普工作经费：科普工作经费来源和投入资金。

4.专职和兼职科普工作人员情况：专职和兼职科普工作人员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职称、专业领域，并注明专职或兼职。

5.科普场馆设施建设情况：说明常年向工作开放的科普设施和器材。需提供设施清单明细表。

6.科普活动开展情况：近三年本单位或部门组织开展的科普活动，包括活动名称、内容。场馆开放天数，对青少年实施优惠或免费开放的天数情况。

7.科普工作基本情况内容可另附纸填写。

（三）审核意见

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所在地单位向设区市科技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报送申报材料；省直、中直单位所属的单位通过省直、中直单位报送申报材料。设区市科技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和省直、中直单位应对申报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四）申请表填写内容应真实有效。

附件2

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复核申请表

进口单位名称：
（填写单位全称，加盖公章 ） 
主管单位：
设区市科技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或省直、中直单位 

企业联系人：
（包括两名联系人姓名、所在部门及职务、办公电话、手机、传真） 
填报日期：年  月  日
填 报 说 明
一、申请复核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资格的单位，应填写此申请表。

二、请严格按照要求填写各项内容，提供相关材料。申请表由申请复核单位编写，并经所在地设区市科技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或省直、中直单位审核后报送省科技厅。

三、报告中第一次出现特定用语、专业术语或外文名词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再出现同一词时可以使用缩写。 
四、填报格式说明：请用A4幅面编辑，正文字体为4号仿宋体，单倍行距。一级标题3号黑体，二级标题3号楷体。 
五、复核申请材料纸质版一式六份，电子版（光盘）一份。

	一、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成立时间
	

	单位地址
	
	组织机构代码
	

	是否独立法人
	是（ ）；否（）
	业务范围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其他组织（）

	是否有违法或失信行为
	

	二、科普工作基本情况

	科普场馆面积
	
	机构设置情况
	

	科普工作经费
	
	专职和兼职科普工作人员情况
	

	科普场馆设施建设情况
	
	科普活动

开展情况
	

	三、审核意见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一）基本信息
1.单位名称：应填写全称。

2.组织机构代码：根据事业单位组织代码证或市场监督局颁发的登记证书填写，并附复印件。非法人单位，不用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2.业务范围：独立法人位性质、业务范围、财务情况等。

（二）科普工作情况
1.科普场馆面积：提供有权使用的场地证明材料。包含产权证、房屋购买合同、租赁合同等。

2.机构设置情况：说明单位或部门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3.科普工作经费：科普工作经费来源和投入资金。

4.专职和兼职科普工作人员情况：专职和兼职科普工作人员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职称、专业领域，并注明专职或兼职。

5.科普场馆设施建设情况：说明常年向工作开放的科普设施和器材。需提供设施清单明细表。

6.科普活动开展情况：近三年本单位或部门组织开展的科普活动，包括活动名称、内容。场馆开放天数，对青少年实施优惠或免费开放的天数情况。

7.科普工作基本情况内容可另附纸填写。

8.与上一年度无变化的，无需提供佐证材料

（三）审核意见

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所在地单位向设区市科技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报送申报材料；省直、中直单位所属的单位通过省直、中直单位报送申报材料。设区市科技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和省直、中直单位应对申报材料提出审核意见。

（四）申请表填写内容应真实有效。

附件3

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变更申请表

进口单位名称：
（填写单位全称，加盖公章 ） 
主管单位：
设区市科技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或省直、中直单位 
企业联系人：
（包括两名联系人姓名、所在部门及职务、办公电话、手机、传真） 
填报日期：年  月  日
填 报 说 明
一、已获得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的进口单位发生单位名称、业务范围变更等情形的，应在实施办法有效期内及时将有关变更情况报送省科技厅，并填写《享受科普事业发展进口税收政策变更申请表》。需提交相应佐证材料。

二、申请表由申请单位编写，并经所在地设区市科技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或省直、中直单位审核后报送省科技厅。

三、填报格式说明：请用A4幅面编辑，正文字体为4号仿宋体，单倍行距。一级标题3号黑体，二级标题3号楷体。 
四、申请纸质版一式三份，电子版（光盘）一份。

	一、原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成立时间
	

	单位地址
	
	组织机构代码
	

	是否独立法人
	是（ ）；否（）
	业务范围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其他组织（）

	二、变更后的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成立时间
	

	单位地址
	
	组织机构代码
	

	是否独立法人
	是（ ）；否（）
	业务范围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其他组织（）

	三、变更原因

	（说明变更原因，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四、审核意见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报送：科技部

抄送：省工信厅、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

	福建省科技厅办公室
	2021年7月19 日印发


PAGE  
- 2 -

